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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庭审

将他人照片做成表情包还发入群
这种行为构成侵权吗？ 法院判决被告删除表情包并道歉

（上接 A7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钜成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 6000 万股晨鑫科技股票。 【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 （简称： 新三板）； 简称：

晨鑫 3 （原简称： 晨鑫 5）； 代码： 40013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起拍价： 756 万元 评估价： 840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3 年 10 月 16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宝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老师 17701728858  

        021-36368821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上海市静安区延平路 308弄 2号 601

室，建筑面积：62.26 平方米，房屋类型：公寓。

起拍价： 445 万元 评估价： 555.28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先生 021-53070542

        13817227815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 上海市嘉定区城北路 338 号

2502 室， 建筑面积： 47.26 平方米， 房屋类

型： 办公楼。

起拍价： 57.75 万元 评估价： 82.5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先生 021-53070542

        13817227815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新二路 1398 弄 14

号 201 室， 建筑面积： 112.92 平方米， 房屋

类型： 公寓。

起拍价： 477.2 万元 评估价： 681.61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周先生 021-53071481

        13917911940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嘉定区福海路 777 弄 1 号

1004 室， 建筑面积： 50.81 平方米， 房屋类

型： 办公楼。

评估价： 91 万元 起拍价： 63.7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莘闵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人： 尤老师 021-64129379

        13310153702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普陀区志丹路 228 弄甘泉

一村 69 号 404 室， 建筑面积： 37.62 平方

米， 房屋类型： 公寓。

协议价： 250 万元 起拍价： 175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莘闵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人： 尤老师 021-64129379

        13310153702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1700

弄 2 号 103 室， 建筑面积： 75.94 平方米；

房屋类型： 公寓

起拍价： 336 万元 协议价： 600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3 年 9 月 25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博华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徐先生 18901650787

        021-61677350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黄浦区济南路 260 弄 1 号

1101 室及地下 1 层车位 1115 （房屋建筑面

积： 296.31平方米， 房屋类型： 公寓， 车位

建筑面积： 72.88 平方米， 房屋类型： 其

他。）

起拍价： 8598.9 万元 协议价： 8598.9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3 年 10 月 9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海派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沈先生 021-36522751

上海金融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鹏欣 （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的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177,185,837 股股

票 （证券简称： “鹏都农牧”，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性质:无限售流通股）。

起拍价： 31096.11 万元

起拍价说明： 起拍价经合议庭合议， 以起拍

日 2023 年 10 月 9 日前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

均价的 90%乘以总股数为起拍价。 本次上网

挂拍至开拍前对外公示价格是以 2023 年 8

月 29 日前 20 个交易日收盘均价的 90%乘以

拍卖股数 177,185,837 股， 该价格仅为展示

价格， 非实际价格。 （因股票变动影响较

大， 实际起拍价将在起拍日 2023 年 10 月 9

日前进行相应数据调整， 该调整后的价格即

为本次拍卖的实际起拍价）。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 2023 年 10 月 9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海派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秦先生 021-36522751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1、 上海市普陀区古浪路 288 弄 10 号 1501

室 （建筑面积： 176.94 平方米； 房屋类型：

公寓）

起拍价：1415.52 万元 协议价：1769.4 万元

2、 上海市普陀区古浪路 288 弄 10 号 1502

室 （建筑面积： 176.94 平方米； 房屋类型：

公寓）

起拍价：1415.52 万元 协议价：1769.4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海派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莫先生 021-36522751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1、 上海市嘉定区裕民南路 1399 号 201 室

（房屋建筑面积： 118.22平方米， 房屋类型：

店铺）

起拍价： 198.1 万元 评估价： 283 万元

2、 上海市嘉定区裕民南路 1399 号 206 室

（房屋建筑面积： 104.58平方米， 房屋类型：

店铺）

起拍价： 175 万元 评估价： 250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海派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沈先生 021-36522751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黄浦区中华路 567 号 12

层 （建筑面积： 720 平方米）

起拍价： 1190 万元 评估价： 1699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技术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周先生 021-63166131 

        17717399923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润兴路 8 弄

33 号 201 室 （建筑面积： 89.43 平方米）

起拍价： 120 万元 协议价： 150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9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3

年 9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技术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周先生 021-63166131

        17717399923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板桥东路 1200

弄 54 号 601 室（建筑面积：123.43 平方米）

起拍价： 143 万元 协议价： 222.174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9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3

年 9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技术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周先生 021-63166131

        17717399923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 621 弄 84

号 55 室 （建筑面积： 30.23 平方米）

起拍价： 145.3 万元 评估价： 207.5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17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技术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高先生 021-63166131

        17717399921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南路 8 弄 21

号 102 室， 建筑面积： 117.45 平方米

起拍价： 724 万元 评估价： 1290.5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7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邬先生 许先生 021-68950200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世纪

大道 299 号 16 幢 1-4 层 （不动产证明号：

通州房权证金沙字第 1113214 号， 建面：

8331.74評， 商业）。

起拍价： 7774.9 万元 评估价： 11107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至 10

月 13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城拍卖行

联系人： 沙老师 021-65399288、 6573120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泥城路 9

弄 6 号 201 室， 建筑面积： 125.92 平方米。

协议价： 230 万元 起拍价： 148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9 月 25 日 10 时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13701843149 石先生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 5000

弄 26 号 1002 室及 46 号车库地下 1 层车位

（人防） 13， 房屋建筑面积： 135.51 平方米，

车位建筑面积： 35.16 平方米， 公寓。 （第

二次拍卖）

起拍价： 441 万元 （其中房屋为 433 万元，

车位为 8万元）

评估价： 688 万元 （其中房屋为 676 万元，

车位为 12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9 月 25 日 10 时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翁先生 15000600096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周东路 782 弄 22

支弄 2 号 1401 室,建筑面积： 86.03 平方米

起拍价： 302 万元 评估价： 430.8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0 月 16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朱女士 021-62314336

        13122582817

（完）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滢

本报讯 朋友之间适当开玩

笑， 可以活跃气氛， 拉近彼此关

系。 但是玩笑一旦过度， 就会变成

捉弄， 引起对方不适， 甚至可能侵

害名誉权。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

结的一起因在微信群发表情包“开

玩笑” 而引发的名誉权纠纷中， 人

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从微信群内的

前后聊天内容来看， 虽未发现被告

带有明显主观恶意而发布含原告肖

像的表情包， 但每个人的容忍度和

接受度不同， 当开玩笑引起对方不

适时， 玩笑就已超过合理的限度

了。 被告在微信群发布包含原告肖

像的表情包， 在原告已明确提出异

议后， 被告理应及时赔礼道歉并及

时撤回已发布的表情包， 但被告仍

持无所谓的放任态度， 实属不当。

最终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删除表情包

并向原告书面道歉。

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 案件

已生效。

韦先生和袁先生通过参加单身

微信群相识， 并线下多次参加微信

群主组织的打麻将、 外出旅游等娱

乐活动， 双方较为熟悉。

某日， 袁先生将微信群内其他

群友拍摄的一张韦先生的照片制作

成表情包， 且配文字“花姑娘滴干

活”， 并先后发布在双方共同所在

的三个微信群。

韦先生心生不悦， 立即在群内

回复“滚” “小心被告， 律师在

此” 等表达不满， 并且私信袁先

生， “你等着接律师函吧” “不是

开玩笑的” “啥都敢来 啥都敢

加”。 随后， 因对方无视其不快和

制止， 并拒绝道歉， 韦先生将袁先

生起诉至人民法院。

韦先生认为， 袁先生编辑其肖

像为表情包并在多个群里发布， 还

添加“花姑娘滴干活” 的文字， 是

侮辱行为， 有损形象， 韦先生无法

接受并已经造成其精神上的困扰。

袁先生则辩称， 两人原本关系比较

密切， 使用韦先生表情包主观上是

好友间开玩笑， 并无侮辱韦先生的

本意； 从其他群友的留言中， 可以

看出客观上也未造成韦先生社会评

价的降低。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

未经原告同意， 擅自制作含原告肖

像的表情包， 并添加文字“花姑娘

滴干活”； 被告称是朋友间的开玩笑，

从微信群内的前后聊天内容来看， 虽

未发现被告出于带有明显主观恶意而

发布含原告肖像的表情包， 但当开玩

笑引起对方明显不适时， 这个玩笑就

已超过合理的限度了。 原告已明确提

出异议后， 被告理应及时赔礼道歉并

及时撤回已发布的表情包， 但被告仍

持无所谓的放任态度， 实属不当。

据此， 浦东法院判决袁先生限期

将内含韦先生肖像的表情包删除， 并

向韦先生书面道歉。 案件生效后， 执

行过程中， 涉案微信群已解散， 袁先

生向韦先生进行了书面道歉。


